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2007～2009年度导师考核评分细则 

一、 博士研究生导师： 

1. 导师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术道德，如在医教研各项工作中有严重违法违纪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，考核不合格； 

2. 考核时段内以第一作者（不含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）或通讯作者发表论著（满分50分）：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》发表一篇获2分（10篇以上以10篇计），发表论著被SCI（或EI）数据库检索一篇获15分（如IF≥3计2篇，IF≥5计3篇）； 

考核时段内以第一作者（不含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）或通讯作者发表论著被SCI数据库检索，且IF≥10可获15分加分，直接计入总分； 

3. 考核时段内以第一负责人主持科研项目（满分20分）：经费超过100万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一项获20分，经费未超过100万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经费超过100万的省部级科研项目一项获15分，省部级科研项目或局级重点科研项目一项获10分，其它局级（不包括学院及区县级）科研项目一项获5分； 

4. 考核时段内指导研究生（含同等学力申请人）培养质量（满分30分）：本人参与署名、指导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（不含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）在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》发表论著一篇获1分（10篇以上以10篇计），本人为通讯作者、指导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（不含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）发表论著被SCI、EI数据库收录一篇获8分（如IF≥3计2篇，IF≥5计3篇，IF≥10计4篇）；如导师在考核时段内指导研究生获学位人数（硕士人数计半）≤2，本项得分以第2项理论得分的50％（满分30分）计入总分； 

5. 作为考核时段内指导研究生（含同等学力申请人）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，以下每一项独立计分，直接计入总分：所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获上海市优秀成果奖一篇获10分，获全国优秀学位论文一篇获20分（提名奖获15分），所指导研究生在学期间因违纪、违法或学术不端受到处理扣15分/人/次，在规定年限内未能获学位（因个人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学业者除外，考核专家可依据“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退学审批表”审核）扣5分/人，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异议（总体评价不合格）扣5分/篇； 

二、 硕士研究生导师： 

1. 导师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术道德，如在医教研各项工作中有严重违法违纪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，考核不合格； 

2. 考核时段内以第一作者（不含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）或通讯作者发表论著（满分50分）：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》发表一篇获10分（5篇以上以5篇计），发表论著被SCI（或EI）数据库检索一篇获25分（如IF≥3计2篇）； 

考核时段内以第一作者（不含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）或通讯作者发表论著被SCI数据库检索，且IF≥5可获15分加分，直接计入总分； 

3. 考核时段内以第一负责人主持科研项目（满分20分）：国家级科研项目一项获20分，省部级科研项目一项获15分，局级以上科研项目（含医学院级项目）一项获10分,主持其他经费在5万元以上的立项课题获5分； 

4. 考核时段内指导研究生（含同等学力申请人）培养质量（满分30分）：本人参与署名、指导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（不含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）在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》发表论著一篇获5分（5篇以上以5篇计），本人为通讯作者、指导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（不含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）发表论著被SCI（或EI）数据库收录一篇获15分（如IF≥3计2篇）；如导师在考核时段内指导研究生获学位人数≤2，本项得分以第2项理论得分的50％（满分30分）计入总分； 

5. 作为考核时段内指导研究生（含同等学力申请人）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，以下每一项独立计分，直接计入总分：所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获上海市优秀成果奖一篇获20分，所指导研究生在学期间因违纪、违法或学术不端受到处理扣15分/人/次，在规定年限内未能获学位（因个人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学业者除外，考核专家可依据“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退学审批表”审核）扣5分/人，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异议（总体评价不合格）扣5分/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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